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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打破美白化粧品迷思 

二、 藥物過敏 6 症狀！ 

坊間販售各類標榜「美白」功效的化粧

品種類繁多，容易吸引消費者目光而大肆採

購。最近正逢百貨公司週年慶的促銷檔期，

面對琳瑯滿目的化粧品，您該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美白化粧品商品呢？食品藥物

管理署（以下簡稱食藥署）為大家細說分明。 

衛生福利部目前化粧品中共核准 13種美白成分（如附表），其美白成分的結

構和作用機轉各不相同。「美白化粧品」中的美白成分，主要作用分為「抑制黑

色素形成」或「兼具抑制黑色素形成與促進已產生的黑色素淡化」兩類，現行核

准使用的 13種美白成分中，除「Ascorbyl Tetraisopalmitate」使用濃度 3%為「含

藥化粧品」管理外，其餘 12種成分都是一般化粧品使用成分，消費者選購此類

產品時，可依需求參考產品標示的全成分。 

民眾選購及使用美白化粧品時，千萬別存有「濃度越高越好」、「美白成分加

得越多越有效」的迷思，因為成分濃度愈高或添加越多不同成分，效果不一定愈

好喔！此外，有些消費者誤以為「使用美白產品黑妞也可以變白雪公主」，其實

美白成分的主要機轉是抑制黑色素形成，或促進已產生的黑色素淡化，因此使用

美白產品主要是改善色素斑，並非讓原本的膚色變得更加白皙，消費者切勿存有

太高期待。此外，也有部分消費者想趁曬後使用美白面膜進行美白，提醒您曬後

肌膚較脆弱，久敷面膜反可能造成肌膚紅腫發癢的反效果。 

食藥署提醒，有些民眾誤信偏方以荖花葉敷臉美白，導致皮膚受到破壞，產

生網狀黑色白色交織的斑點；甚至有人盲目聽從建議，以雙氧水自製面膜美白，

因而不慎灼傷臉部肌膚。食藥署呼籲，想要擁有白皙肌膚應詢問專業皮膚科醫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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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建議，使用美白化粧品時，應避免使用於發炎部位，若曾有過敏經驗，應先確

認過敏成分，或先做皮膚過敏性測試，確認安全後再使用。 

想要了解更多的化粧品資訊和知識嗎？

歡迎大家到「TFDA化粧品安全使用Facebook

粉絲團」查詢瀏覽，以便掌握最新的化粧品

安全選購及使用資訊。 

二、藥物過敏 6 症狀！ 

我國藥害救濟最主要的給付項目為嚴重藥物過敏反應，由於無法預期，且病

人常忽視初期症狀而未即時處置，因而導致發生嚴重藥害。藥物過敏是指服用、

塗抹或注射藥物後，身體出現免疫性的抗拒反應，發生時無法預測，也可能與個

人體質、疾病、或藥物特性有關，絕大多數是輕微症狀，例如：皮膚癢、紅疹…

等，極少數亦可能出現嚴重皮膚不良反應，例如：史蒂文生氏-強生症候群…等，

嚴重時還會死亡。 

食藥署與藥害救濟基金會曾製作「用藥過敏紀錄卡」供民眾使用，近期更推

出「藥物過敏早期症狀自我檢視表」及「藥物過敏 6大症狀海報」，免費提供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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療院所索取，提醒民眾注意「疹、破、痛、紅、腫、燒」等 6大藥物過敏初期症

狀。只要善用「藥物過敏早期症狀自我檢視表」及「用藥過敏紀錄卡」，即可避

免嚴重的藥物過敏反應。 

1. 「藥物過敏早期症狀自我檢視表」：用藥時，定時檢視「藥物過敏早期症

狀自我檢視表」，自我檢視是否出現藥物過敏常見 6大前兆症狀： 

(1).「疹」-皮膚紅疹、搔癢或水泡。 

(2).「破」-口腔潰瘍。 

(3).「痛」-喉嚨痛。 

(4).「紅」-眼睛不適（紅腫、灼熱）。 

(5).「腫」-眼睛、嘴唇腫。 

(6).「燒」-發燒。 

以上症狀可能在服藥後數日內發生，也可能 2至 3個月才出現，萬一出

現以上症狀時，應立即回診。 

2. 「用藥過敏紀錄卡」：有藥物過敏史的民眾，可以請醫師把過敏藥品名稱

註記於健保 IC 卡，並上傳健保署以供查詢，還可利用紀錄個人藥物過

敏情形，連同健保卡隨身攜帶，就醫時主動告知處方醫師，領藥時再請

藥師幫忙核對，以免誤用過敏藥物。 

食藥署提醒，醫療人員處方藥品前應主動詢問病人的過敏史；對於處方降尿

酸藥、抗癲癇藥等較高風險的藥品時，應讓

病人瞭解藥物過敏的可能症狀；如病人使用

藥品後出現前述症狀時，千萬別以為只是上

呼吸道感染或一般過敏症狀，應考慮是否為藥物不良反應並立即停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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